
淄博市统计局关于转发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统计调

查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淄统发〔2018〕23 号 

 各区县统计局、高新区统计处、文昌湖区经发局，市局各科室、事业单位：

　　现将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统计调查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鲁统字

〔2017〕116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淄博市统计局 

2018 年 3 月 21 日 

 



山东省统计调查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政府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规范统计调查证的颁发和管理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据国家统计

局《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严格落实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证管理

办法》要求，在其规范范围内做好统计调查证核发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统计调查证是统计调查人员依法执行政府统计调查任务时证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统计调查人员依法进行政府统计调查活动时，应当主动向统计

调查对象出示统计调查证。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聘用的执行一次性统计调查任务的调

查人员，可以颁发临时统计调查证。

　　临时统计调查证式样、管理办法等参照本实施办法执行，在显著位置标示有

效期限，有效期满的自行作废。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统计调查证颁发、管理、

注销等规章制度，及时报送人员及证件变化信息。

　　第六条　统计调查证可以颁发给下列人员：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工作人员中，直接执行政府统计调查任务

的调查人员；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聘用的调查人员。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的乡镇（街道办事处）统计

机构工作人员；

　　第七条　取得统计调查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忠于职守，遵纪守法；

　　（二）具备必要的统计法律法规知识，熟知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内容；

　　（三）具备必要的统计业务知识，熟悉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具备相关

的统计知识和调查技能；

　　（四）统计调查工作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取得统计调查证，应当由本人申请，市、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组

织人事部门审查，经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报省统计局核准，由市、

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颁发。

　　第九条　统计调查证有效期最长为 5 年，每年集中办理一次。有效期限内不

再从事政府统计调查活动的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收回；有效期满

的，应当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重新申请办理统计调查证。收

回的统计调查证经省统计局审核后注销。

　　第十条　省、市统计局在本级门户网站建立统计调查证、临时统计调查证颁

发和注销等信息发布系统，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的有关材料，及

时公布统计调查证、临时统计调查证的颁发和注销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